





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文件



新公积金〔2024〕4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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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
关于核定2024年度缴存基数和比例的通知


各缴存单位：
根据国务院、河南省《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》、《新乡市人民 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受益范围的实施意 见》(新政办〔2017〕104号)和住建部《关于做好住房公积金 数据质量提升工作的通知》(建办金函〔2023〕367号)等有关 规定，为加强我市住房公积金的缴存管理，顺利完成2024年度 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的核定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 下：
一、办理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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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的调整时间为2024年7 月1日-7月31日，逾期不再办理。新的缴存基数和比例从2024 年7月份开始执行。单位7月已按原基数缴款的，不再办理基数 调 整 。
二、缴存基数计算口径
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为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，计算范围 应以国家统计局发布的《关于工资总额组成的规定》为准，由计 时工资、计件工资、奖金、津贴和补贴、加班加点工资、特殊情 况下支付工资合计组成。行政事业单位按照各级财政部门住房公 积金计提标准计算。
三、缴存基数和缴存比例的上下限标准
根据《新乡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进一步扩大住房公积金制 度受益范围的实施意见》(新政办〔2017〕104号)文件规定：“全  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不得高于本市上年度职工平均工资的3  倍，不得低于本市(县)上年度最低工资标准；最高缴存比例为  12%,最低缴存比例为5%。”按市统计局公布的2023年社会平均  工资标准，2024年度我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最高限额为18625  元；按照河南省人民政府《关于调整河南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》 (豫政〔2023〕43号)文件规定，我市缴存基数最低限额为市  区2100元；辉县市、新乡县2000元；卫辉市、获嘉县、原阳县、 封丘县、延津县1800元。
四、所需材料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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窗口办理需提供以下材料，网厅办理不需提供材料，提交即 生 效 。
(一)缴存基数调整所需材料：
1、《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表》(批量导入版),报 送电子文档和一份纸质文档加盖单位公章。2、单位经办人员身 份证原件。
(二)缴存比例调整所需材料：
1、《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缴存比例调整表》(批量导入版),报 送一份纸质文档加盖单位公章。2、单位经办人员身份证原件。
注：表格可登录中心网站在“表格下载”栏下载；单位只调 整缴存基数(或比例)的，只填报缴存基数(或比例)调整表； 单位既调整缴存比例又调整缴存基数的，需同时填报上述两个表 格，先办理调整缴存比例业务再办理调整缴存基数业务，在缴存 基数调整表中应填写调整后的比例。
五、办理方式
(一)窗口办理
未开通CA版网厅的缴存单位，可在市本级和所属各县(市) 管理部办理。登录单位网厅(非CA版)在“查询打印”— “职 工信息查询”中导出正常状态的职工信息，填入《新乡市住房公 积金缴存基数调整表》(批量导入版)对应栏中，在“调整后个 人缴存基数”栏中录入职工新工资基数，表中职工人数应与单位 正常缴存人数相符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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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网厅办理
已开通CA版网厅的缴存单位，可在网上申报，选择当月汇缴 一当月有变化一基数调整清册一点击“导出可调基人员”后，在 页面左下角出现《单位(*******)批量调基》表，下载此表录  入职工新工资基数(此表中总人数、姓名和身份证号不可更改), 点击“文件导入”,保存无错误提示后，点击“提交”,提交期间 系统不可关闭，系统提示成功即完成基数调整业务。
六、有关要求
1、住房公积金的缴存基数和比例每年核定一次，不能重复 申报，当年不申请调整缴存基数和比例的单位，仍按原基数和比 例执行。
2、住房公积金缴存至2024年6月份的单位，在未缴存7月 份住房公积金之前，可申请调整缴存基数和比例，办理缴存基数 和比例调整后再办理7月份人员增加手续。
3、职工工资高于本年度最高限额的，按照最高限额申报缴 存基数；职工缴存基数低于我市及各县(市)最低限额的，必须 调整缴存基数至我市及各县(市)最低限额(含)以上。
4、按照住建部数据治理要求，各单位在办理缴存基数调整 前，应先核对职工信息(包括姓名、身份证号、手机号码等),  主动清理长期封存账户，使用《新乡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信息变更 申请表》修正或补齐职工缴存信息，确保职工缴存信息等基础数 据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提升公积金数据质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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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和比例的核定工作，事关国家法律、 法规的落实和职工的切身利益，各单位应如实核定职工工资总  额，申报前应将拟申报的缴存基数和比例在本单位进行公示后， 方可申报。
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网址： http://www.xxzfgjj.com/
新乡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咨询热线：0373-12329
地址：市本级(人民路与新二街交叉口市民中心三楼)
电话：2035516
卫辉市管理部(卫辉市比干大道和太公路交叉口向东200米路 南)电话：4494829
辉县市管理部(辉县清源路与文昌大道交叉口东滨河湾北门对 面)电话：6232528
新乡县管理部(市和平大道与科隆大道交叉口向北100米路东)
电话：2020875
获嘉县管理部(获嘉县新华街北段联盟新城10号楼118号)
电话：4587273
原阳县管理部(原阳县安泰街与民主路交叉口向南100米路东)
电话：7283639
延津县管理部(延津县平安大道与文化街交叉口向西100米路 南)电话：7691036
封丘县管理部(封丘县文化路与世纪大道交叉口向西50米路北)
电话：82850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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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原示范区窗口(平原示范区市民中心行政服务大厅西厅1号2 号)电话：7553053
经开区窗口(经济技术开发区行政服务中心1楼22号)
电话：3675061
工商银行窗口(工商银行平原路支行6号窗口)  电话：3809106 工商银行窗口(工商银行凤泉支行)         电话：3096005   工商银行窗口(工商银行黄岗支行)         电话：3028399   交通银行窗口(交通银行宏力大道支行)电话：18738519921
农业银行窗口(农业银行红旗支行)电话：1765197568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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